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政府信息公开

责任追究办法
机关各处室、各基层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强对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行为的责任追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无锡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领导

　　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由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局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对各处室（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追究。责任追究情况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公开。

　　二、追究责任具体内容：

　　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确定负责本处室（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任人的；

　　（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任人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或者不按照职责完成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任务，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不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或者不通过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个途径真实、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的；

　　（四）对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的；

　　（五）不及时向市档案馆、图书馆提供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不按有关规定编制、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或者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七）不按规定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或者工作机制的；违反规定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不按有关规定程序公开政府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

　　（八）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或者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九）对反馈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意见和建议，应当整改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

　　（十）其他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责任追究的形式：

　　（一）批评教育；

　　（二）限期整改；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通报批评；

　　（五）组织处理。

　　前款规定的责任追究形式可以独立使用，亦可以与组织处理、政纪处分合并使用。

　　相关工作人员有本办法第二条行为之一，情节较轻、影响较小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限期整改；情节较重、影响较大的，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者通报批评，并可视情节作出组织处理；情节严重、构成违法违纪的，移送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纪律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法律、纪律责任。

　　对采取组织处理追究责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给予调离工作岗位、免职、责令辞职、解聘、辞退等处理。

　　相关责任人受到限期整改处理的，当年度考核不能定为优秀等次；受到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处理的，当年度考核不能定为称职（含）以上等次；受到组织处理的，当年度考核不能定为基本称职（含）以上等次。

　　给予责任人通报批评以上责任追究的，同时应当责成被追究责任人写出书面检查。

　　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以上责任追究的，应书面通知被追究责任人员，同时告知其申诉的权利和期限，并将通报、本人书面检查归入个人档案。

　　被责任追究人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责任追究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责任追究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书面申诉。受理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原责任追究决定的书面处理意见，并通知申诉人。

　　被责任追究的责任人拒绝执行责任追究决定的，由局纪检监察部门提请局党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规定的程序免去其职务，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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